
 

证券代码：002708 证券简称：光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0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光洋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控股”）持有公司138,833,877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24.70%，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光洋控股的股东扬州富海光洋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海光洋基金”）。 

2、公司实际控制人富海光洋基金于2024年7月8日与黄山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建投”）签订了《扬州富海光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黄山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黄山建投或其关联方有

意获得光洋控股控制权，故拟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最终以工商核准注册的

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关联基金”），并通过关联基金以现金方式从富海光洋

基金受让光洋控股不高于91.6667%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不高于人民币

13亿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3、《意向协议》仅为各方就股权转让事宜的意向性约定，具体事宜尚需各

方在进一步洽谈协商基础上达成一致并最终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正式协

议能否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存在后续正式协议签署时间待定、未能

签署及交易无法达成的风险。本次交易处于筹划、意向阶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4、若本次交易最终完成，则将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不



 

会发生变化。 

5、《意向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

本次交易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光洋控股的通知，光洋控股的股东富海光洋

基金已与黄山建投签署了《意向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富海光洋基金于2024年7月8日与黄山建投签订了《意向协

议》，黄山建投或其关联方有意获得光洋控股控制权，故拟参与设立关联基金，

并通过关联基金从富海光洋基金受让光洋控股不高于91.6667%的股权，本次股权

转让总价款不高于人民币13亿元，由黄山建投或关联基金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 黄山建投 

名称：黄山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00060807973U 

公司住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社屋前路1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2012年12月24日 

营业期限：2012年12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法定代表人：吴旭东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危险废物

经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路管理与养护；

城市公共交通；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



 

事经营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

划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转让方：富海光洋基金 

名称：扬州富海光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GC739G 

主要经营场所：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6号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9年2月1日 

营业期限：2019年2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玮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

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

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

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

等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富海光洋基金 

乙方：黄山建投 

鉴于： 

1、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002708，股票简称：光洋股份，本意向协议中简称为“上市公司”）。 

2、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本意向协议中简称为“光洋控股”或“标的公

司”）目前持有上市公司138,833,87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4.70%。 

3、甲方系光洋控股的股东，目前持有光洋控股99.88%股权，从而间接控制

上市公司。 

乙方或其关联方有意获得光洋控股控制权，故拟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最

终以工商核准注册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关联基金”），并通过关联基金从甲

方受让光洋控股不高于91.6667%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股权转



 

让”）。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 

甲方拟将标的公司不高于91.6667%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

关联基金或乙方指定的关联方。 

（二）本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 

本次交易的目的为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即乙方拟通过关联基金受让标的股

权，间接控制上市公司138,833,87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4.70%）。鉴于

上述交易目的，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本次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不高于人民币13

亿元（大写：壹拾叁亿元整），乙方或关联基金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 

（三）股权转让意向金的支付及退还 

乙方同意于本意向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转

让意向金人民币5,00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甲乙双方同意于本意向协议生效，且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甲方应在

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原路退还上述意向金。 

（四）排他性条款 

自本意向协议生效之日起至3个月期满内属于本次交易的排他期，甲方和乙

方承诺将不会与其他任何第三方商讨或从事与本次交易相同或类似的行为，或签

署相关意向性及合作协议等协议。若本次交易在本意向协议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

由双方协商一致提前终止，则终止之日起至本条约定的3个月期满日期间不受此

限。无论是否在排他期内，本次交易如因各方未能达成一致约定，各方应同意终

止本次交易，甲方应在接到乙方书面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意向金全额（及

产生的利息）返还乙方，各方相互不承担责任。 

（五）尽职调查 

为完成交易，甲方、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应积极配合乙方、乙方关联方及其

聘请专业机构对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的财务、法律、业务等进行尽职调查，并对

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六）附则 

1、本意向协议自甲方签字盖章、且乙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意向协议

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乙方有权将其根据本意向协议所享有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和承担的全部或

部分义务转让给其指定关联方，由其指定关联方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义务并行使

有关权利、签署正式转让协议。 

3、双方确认，本意向协议并非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有关本次交易的标的股

权、转让价格、标的股权交割及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保密义务、违约责任、协

议的变更或终止、通知和送达、生效、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等条款以届时各方签

署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为准。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尚需履

行相关政府或国资部门审批程序。 

四、其他说明及后续事项 

本次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事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交易完成后，将会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光洋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

次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1、《意向协议》仅为各方就股份转让事宜的意向性约定，具体事宜尚需各

方在进一步洽谈协商基础上达成一致并最终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协

议，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尚需履行相关政府或国资部门审批程序。因

此，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2、随着本次交易的推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或有其他不可预见的情形出现，

同时，一方或各方主观意愿的变化、主观违约行为、不可抗力或其他协议约定的

交易终止的情形出现时，将直接导致本次交易失败，交易能否最终顺利达成仍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的公告为准。 

六、备查文件 

1、《扬州富海光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黄山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2、光洋控股《通知》。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9日 


